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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易货网会员协议书
甲方：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                                        

兹有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所开国际易货网www.gjyhw.com（以下简称甲方），
                                      （以下简称乙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行：
第1条 合作事项       
乙方申请成为甲方的：□诚易通会员，会员费2800元，服务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月。□VIP会员，会员费6800元，服务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月。

第二条 申请会员条件
乙方需真实提供下列资料（复印件）和缴纳会员费：

2.1、企业营业执照

2.2、企业税务登记证

2.3、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

2.4、企业卫生许可证（食品饮料行业提供）

2.5、企业法人授权网站操作人委托书

2.6、银行汇款回执单传真至甲方
第三条 会员身份确认
          3.1 乙方注册成功后请妥善保存用户名和密码，乙方凭此用户名和密码享受甲方为乙方提供的服务。 
3.2 乙方将对乙方用户名和密码安全负全部责任，并且乙方对以其乙方用户名进行的所有活动和事件负全责。乙方有权根据甲方规定的程序修改密码。 
3.3 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用户名和密码不得擅自转让或者授权他人使用，否则甲方有权停止乙方的会员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3.4 乙方若发现任何非法使用乙方帐号或存在安全漏洞的情况，请立即通告甲方。
3.5由于乙方用户名和密码保存不当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乙方有权利拥有并使用自己在甲方的乙方用户名和密码，随时登录甲方的会员专区。  4.2 乙方有权利享受甲方提供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服务，并有权利在接受甲方提供的服务                                                                                       时获得甲方的技术支持、咨询等服务。
 4.3 会员帐户和密码只需本企业自己使用，不可挪用给任何企业或个人使用，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停止乙方的会员资格。
4.4乙方指定            为网站负责人，负责在甲方网站的相关操作。负责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
4.5 乙方需严格履行国家制定的《互联网管理条例》；不可发布反动、暴力、淫秽等图片和文字信息，对产生法律纠纷和造成严重后果的，乙方负全部责任！
4.6对由于用户向国际易货网提供的联络方式有误以及用户用于接受国际易货网邮件的电子邮箱安全性、稳定性不佳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用户应自行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用户未能及时收到国际易货网的相关通知而导致的后果和损失。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甲方为乙方提供易货信息服务。
5.2甲方提供的服务包括：
诚易通会员：①乙方可不限数量登陆甲方网站查看其它企业易货信息及企业联系方式；②乙方可不限数量发布和修改供求信息；③乙方可不限数量在甲方平台上和其他会员企业合作； ④享有易货知识的解答；⑤享受易货操作指导；⑥建立客户诚信档案。⑦享受甲方易货知识培训及交流机会。

VIP会员：除享受诚易通会员的所有服务外，可享受以下待遇：①通过手机每周接收一次易货信息；②享受专人免费服务；③享受甲方所举办的活动的优先权及其它优惠活动；④可对甲方举办的活动进行赞助并获得冠名权；⑤可免费享用甲方提供的邮箱，并享受甲方发送的相关易货信息及活动信息；⑥可享受甲方网站首页15天的滚动图片宣传，并做30天的logo友情链接。
5.3甲方收到乙方注册会员所有资料和会员费后，经审核后如果符合甲方条件，在一个工作日内给乙方开通会员功能。   

         5.4乙方发布的易货信息必须真实，不可弄虚作假欺骗其它会员企业，一经发现乙方有弄虚作假行为，甲方有权停止乙方会员资格，并且乙方必须承担给其它会员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六条 服务的终止
6.1 乙方有权随时申请终止其会员资格,退出甲方网站。
6.2 会员退出应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在满足下列条件之后，则甲方应在七个工作日内确 认接受会员退出申请。

     6.2.1申请人与其他会员、甲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全部清结。并不拖欠任何费用。                                                                                                                                                                                                            
     6.2.2会员申请退出甲方，会员已支付的年费在任何情形下不予退还。
第七条 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 
7.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7.2因涉及合同程序发生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的法院诉 讼解决。
7.3 本协议的签署地为甲方主要营业地。
第八条 不可抗力 
8.1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条款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遭受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一方不承担责任。 
8.2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瘟疫流行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等。 
8.3 乙方同意鉴于互联网的特殊性，黑客攻击、互联网连通中断或者系统故障等属于不可抗力，由此给乙方或者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不予承担。
第九条 附则
9.1 一方变更通讯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应自变更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后的地址、联系方式通知对方，否则变更方应对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9.2 本协议的修改或终止，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形成书面意见后方为有效，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无合法理由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
第十条 未尽事宜
经双方友好协商，据情而定。
第十一条 协议签署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  　  　    乙  方：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顺义

区支行隆华分理处
帐  号：121401040002531
代理人：　　　　　　　　　　　　　          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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